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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立 之 有 限 公 司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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瀚宇博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與其 

兩家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之每月收入公佈 

 

本 公 司 宣 佈 ， 本 公 司 及 一 家 間 接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瀚 宇 江 陰 和 一 家 直 接 全 資 附 屬 公 司

HannStar Samoa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八 月 之 未 經 審 核 營 業 收 入 淨 額 分 別 為 1,036,000元 新 台

幣（ 約 33,000美 元 ），1,732,563,000元 新 台 幣（ 約 56,010,000美 元 ）及 452,228,000元 新

台 幣 （ 約 14,620,000 美 元 ） 。 瀚 宇 江 陰 的 營 業 收 入 中 有 317,983,000 元 新 台 幣 （ 約

10,280,000美 元 ） 是 通 過 銷 售 產 品 予 HannStar Samoa實 現 的 。  

 

瀚 宇 博 德 科 技 （ 江 陰 ）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瀚 宇 江 陰 」 ） 為 瀚 宇 博 德 控 股 (香 港 )有 限 公 司

（「 瀚 宇 香 港 」）之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，而 瀚 宇 香 港 由 瀚 宇 博 德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（「 本

公 司 」 ） 全 資 擁 有 。 HannStar Board (SAMOA) Holdings Corp.（ 「 HannStar Samoa」 ）

是 本 公 司 的 直 接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。截 至 本 公 告 日 期 ，HannStar Board (BVI) Holdings Corp.

（「 HannStar BVI」）擁 有 本 公 司 約 74.074%權 益 ，HannStar BVI則 為 瀚 宇 博 德 股 份 有

限 公 司 （ 「 瀚 宇 台 灣 」 ） ， 一 家 於 台 灣 證 券 交 易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台 灣 證 券 交 易

所 」）上 市 之 公 司 之 直 接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。由 於 根 據 台 灣 證 券 交 易 所 上 市 規 則 所 規 定 ，

瀚 宇 台 灣 須 於 每 個 曆 月 十 日 前 在 台 灣 證 券 交 易 所 指 定 之 網 站 刊 登 瀚 宇 江 陰 與

HannStar Samoa及 本 公 司 未 經 審 核 經 營 收 入 淨 額 之 上 個 月 之 每 月 收 入 公 佈 ，本 公 告 旨

在 同 時 向 股 東 及 在 香 港 之 有 意 投 資 者 披 露 有 關 上 述 每 月 公 佈 之 資 料 ， 而 有 關 資 料 乃

等 同 於 瀚 宇 台 灣 在 台 灣 作 出 之 披 露 ， 以 確 保 準 時 在 香 港 作 出 資 料 披 露 。   

 

本 公 司 宣 佈 ， 本 公 司 及 一 家 間 接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瀚 宇 江 陰 和 一 家 直 接 全 資 附 屬 公 司

HannStar Samoa於 二 零 零 八 年 八 月 之 未 經 審 核 營 業 收 入 淨 額 分 別 為 1,036,000元 新 台

幣（ 約 33,000美 元 ），1,732,563,000元 新 台 幣（ 約 56,010,000美 元 ）及 452,228,000元 新

台 幣 （ 約 14,620,000 美 元 ） 。 瀚 宇 江 陰 的 營 業 收 入 中 有 317,983,000 元 新 台 幣 （ 約

10,280,000美 元 ） 是 通 過 銷 售 產 品 予 HannStar Samoa實 現 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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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般 資 料  

 

截 至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（ 「 董 事 」 ） 由 兩 名 執 行 董 事 葉 新 錦 先 生 及 陳 正 傑

先 生 ； 兩 名 非 執 行 董 事 焦 佑 衡 先 生 及 何 藹 棠 先 生 ， 以 及 五 名 獨 立 非 執 行 董 事 趙 元 山

先 生 、 陳 淳 如 女 士 、 葉 育 恩 先 生 、 張 碧 蘭 女 士 及 嚴 金 章 先 生 組 成 。  

 

承 董 事 會 命        

瀚 宇 博 德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
主 席           

焦 佑 衡          

 

二 零 零 八 年 九 月 五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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